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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5 年 8 月 23 日 
經濟部令   經授能字第 09520082820 號 

修正「石油基金獎勵探勘開發石油及天然氣計畫申請作業要點」第六點、第八點、第十點規定，

並自即日生效。 
附「石油基金獎勵探勘開發石油及天然氣計畫申請作業要點」第六點、第八點、第十點規定。 

部  長 陳瑞隆 
本案授權能源局決行 

石油基金獎勵探勘開發石油及天然氣計畫申請作業要點第六點、第八點、第十點

修正規定 

六、 申請者提出申請時應檢附計畫書載明下列事項： 
(一) 公司概況。 
(二) 探勘或開發礦區所在國及地區；國內須加附礦業權執照，國外或大陸地區須加附申請者或

其國外關係企業取得之礦業權相關證明文件。 
(三) 計畫內容及相關技術之說明。 
(四) 計畫之投資效益分析（含資金來源及運用方式）。 
(五) 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六) 計畫向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經費。 
(七)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文件或能源局公告事項。 

全程計畫執行期間在一年以上者，須同時提出全程計畫及年度計畫；第二年度以後所執

行之計畫，應逐年審查，其內容除有重大變更或年度補助金額超過新臺幣三千萬元者外，採

書面審查，不另辦理第七點評審會議之審議程序。 
八、 石油基金當年度用於補助探勘開發之預算總額，由能源局於石油基金預算項下編列。 

個別計畫按年度申請補助；其補助金額以不超過當年度補助探勘開發預算總額百分之二

十五為限。但經評審委員會審查，認有特別探勘價值者，得不受限制。 
十、 補助合約以計畫審查通過後之次日為生效日；受補助者應於受補助通知所定期限內辦理補助

合約之簽定；逾期未辦理，除經能源局同意展期者，視同棄權。 
全程計畫第二年度以後執行計畫之合約，經評審會議審查者，由評審委員會依實際狀況

決定生效日；採書面審查者，由能源局核定之。 


